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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给借贷带来哪些变化

主持人:

?今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借贷的情况， 这在法律上属

于 “借款合同”。

随着 《民法典》 在今年 1 ? 1 日的正式实施， 有关借款合

同的内容也作出了一些变化， 相关内容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本期 “律师圆桌” 就请律师围绕 《民法典》 对借款合同带

来的变化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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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借贷双方没有

约定利息， 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
不明， 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 借
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 出

借人主张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当
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 并根

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 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
确定利息。

第二十五条 出借人请求借

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是双

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

外。

前款所称 “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每月发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二十六条 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
额， 一般认定为本金。 预先在本

金中扣除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当
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七条 借贷双方对前
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

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
证， 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

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 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
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超过部分的利息， 不应认定为后
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 借款人在借款

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
和， 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

初借款本金为基数、 以合同成立
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逾
期利率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但

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

明的， 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
况处理：

（一 ） 既未约定借期内利

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
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

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

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 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
是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主张

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
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出借人与借款

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 又约定了
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出借人可

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 违约金或

者其他费用， 也可以一并主张，

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利息的规定

■链接

资料图片

李晓茂 ： 合同的 “成立 ” 与

“生效”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

念。

合同成立属于合同订立的范

畴， 而合同生效属于合同效力的范

畴。

合同的成立， 是判断合同是否

生效的前提。 也就是说， 合同成立

后， 只有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 才

能受到法律保护。

《民法典》 第六百七十九条规

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

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而此前的 《合同法》 则在第二

百一十条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

款合同 ，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

效。”

显然， 《民法典》 将 “生效”

改为了 “成立”， 相应的法律意义也

有了本质变化。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

性合同， 这种合同的特点是以合意和

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义务为成

立要件。

根据 《民法典》， 自然人之间的

借款合同 ，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

立，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借款合同就

此 “生效”。

借款合同要生效， 还需要满足合

同生效的要件。 如果双方就此发生争

议， 还须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查明

后作出认定。

总体来看， 《民法典》 对于自然

人之间借款合同的这一规定 ， 相较

《合同法》 来说虽然只改动了两个字，

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合同自提供借款时“成立”

《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

提供借款时成立。 ”

借款未约定利息视为没有利息

和晓科： 在借款关系中， 有时

会碰到没有约定利息或者利息约定

不明确的情况 ， 对此该如何处理

呢？

此前的 《合同法》 规定： “自

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视为不

支付利息。”

而此次 《民法典》 明确： “借

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 视

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

约定不明确， 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

协议的， 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

易方式、 交易习惯、 市场利率等因

素确定利息； 自然人之间借款的，

视为没有利息。”

也就是说 ， 《民法典 》 实施

后， “未约定即视为没有利息” 的

适用不再区分借贷双方是法人还是

自然人， 即使借贷双方中有一方属

于法人单位甚至是金融机构， 只要

借款合同对利息未作约定的， 一律

视为不支付利息。 至于利息约定不

明确的情况， 则根据是否 “自然人

之间借款” 而有所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对此进一步规定： 借贷双方没

有约定利息， 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

明， 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 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除自然人之间借贷

的外， 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

明， 出借人主张利息的， 人民法院

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 并

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 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

定利息。

《民法典》 实施后， “未约定即视为没有利息” 的适用不再区分借贷双方是法人还是自然人， 即使借

贷双方中有一方属于法人单位甚至是金融机构， 只要借款合同对利息未作约定的， 一律视为不支付利息。

潘轶： 《民法典》 针对借款合

同的另一重要变化， 是在第六百八

十条明确规定： “禁止高利放贷，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原先的 《合同法》 虽然规定，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

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而在司法实

践中， 一直以来也是禁止高利放贷

的， 但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部门规

章层面 ， 缺少法律层面的明确规

定。

此次在 《民法典》 中明确规定

“禁止高利放贷 ”， 其意义不容小

觑。

在 《民法典》 实施后， 对于高

利放贷行为既存在承担刑事责任的

风险， 即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诈

骗罪等犯罪， 也存在借款合同被认

定为部分无效的可能。

原 《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

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

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民法典》 对此也进行了修改， 不再

特别限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的利

率。

也就是说， 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制

对象不再仅仅限于自然人， 金融机构

和其他非金融机构单位也在这一条款

的规制之列。

当然， 何为借款利率违反 “国家

有关规定”， 对于依法成立的金融机

构和自然人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

借款利率规定为 24%和 36%， 但在该

司法解释中也同时明确， “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

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因发放贷款等

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 不适用本

规定”。

明确“禁止高利放贷”

《民法典》在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

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


